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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成为城市禁限建区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下，为了保

护耕地和基本生态用地，有限的建设用地指标多被用于城市建设，严格的建设用地管制忽视了

乡村正当的发展诉求，农用地流转过程中利益平衡机制的缺失导致规划失效。开发权转移制度

作为国外一项成熟的规划控制手段，在禁限建区管控中能发挥利益杠杆作用，协调保护与发展

的关系。基于中外实践比较和成功经验总结，运用市场化手段，我国开发权转移制度可更广泛

应用于禁限建区内的农业、生态与历史资源保护。我国土地制度确立了集体土地享有“存量土

地开发权”与“潜在土地开发权”。引入开发权转移制度，针对禁限建区优化存量、严控增量

的土地管控要求，一方面对原建设用地进行复垦复绿，腾出的“存量土地开发权”通过市场交

易转移，体现土地的真实价值，实现多方共赢；另一方面乡村因提供公共产品而空间增长权利

受限，“潜在土地开发权”受损，应当以公共财政进行补偿，体现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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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rapid urbanization, rural regions have become a major component of prohibited-
construction and restrained-construction areas. For the protection of farmland and ecological areas, the 
limited quota of construction is mainly used in urban areas. Strict controlling deprives rural areas of 
the rights of development and the lack of balance of interest leads to failure of planning. As an effective 
planning method,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TDR) can harmonize development with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In our country, TDR should be more widely used in protecting natural and historical 
resources and should be market-oriented. According to land laws, collective land enjoys existing and 
potential development rights. The storage of land in prohibited-construction and restrained-construction 
areas should be optimized and the increment should be strictly controlled. For one thing, land should be 
first reclaimed and existing development rights can be transferred through market, so that true value of 
collective land can be epitomized. For another, development rights of rural areas are impaired because of 
providing communal product. Public finances should be subsidiz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the deprivation 
of potential development rights.
Key words: 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 prohibited-construction and restrained-construction areas; 
controlling;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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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护土地资源，控制城市无序蔓延，

城市禁限建区划定及管控正成为各地规划

研究的热点 [1]，2006 年实施的《城市规

划编制办法》明确赋予其法定地位。禁限

建区划定及严格的管控客观上压抑着区内

乡村正当的发展诉求，实施中面临着保护

与发展的难题。目前研究多集中于禁限建

区概念、划定方法及管控要求等方面，对

于管控实施机制研究甚少。土地开发权转

移制度作为英美等国家一项较为成熟的规

划控制手段，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自然资

源及历史资源保护中。对我国禁限建区管

控实施而言，该制度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1 禁限建区管控实施的困局

1.1 乡村是禁限建区管控的关键

城市禁限建区是在总体规划中划定

的禁止安排城乡开发项目的地区（禁建区）

和不宜安排城乡开发项目的地区（限建区）。

我国禁限建区的管控手段主要包括划定控

制线、制定控制导则、图则 [2] 及编制非

建设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 [3, 4] 等。

从各地规划实践看来，乡村集体建设

用地成为禁限建区内主要建设类型及重点

管控对象。以广州市为例，随着近年民营

经济快速发展，大量乡镇企业及外来务工

人员涌现，企业发展用地及乡村居住用地

不断扩张，出现乡村建设用地失控的势头。

据 2007年土地调研结果显示 [5]，在划定

的禁限建区内，乡村建设用地面积79.9km2，

占禁限建区内现状建设用地的 28.7%。这

类建设用地易侵占农用地、林地等生态资

源，且集约度低，产出水平不高，缺乏必

要的基础设施，环境污染问题突出，严重

影响禁限建区功能发挥。此外，村庄建设

管理不健全，与逐渐规范化的国有土地规

划管理相比，乡村土地建设违法成本更低，

监管难度更大，对禁限建区侵蚀更具普遍

性和危害性。因此，对乡村用地的有效管

控，成为保障禁限建区功能及城乡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

1.2 利益平衡机制的缺失导致管控失效

在禁限建区内，项目类型、用地规模、

开发强度等建设行为受到严格限制，甚至

资源采掘、农田水利建设等非建设活动也

受到规制。土地利用严格的管制客观上制

约了乡村自主发展集体经济，一定程度忽

视了乡村的发展诉求。基于生态保护而划

定禁限建区，这种由于城市公共利益而造

成乡村集体利益的减损，应当得到相应的

补偿，以体现城乡发展公平，城乡利益协

调是城乡统筹的重要内涵。党的十八届三

中全会指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兼顾

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利益分配机

制，强调保障乡村土地权益的重要性。但

是，目前尚缺乏真正有效的转移补偿机制，

如果禁限建区保护得不到乡村的利益认同，

禁限建区的保护必然缺乏动力。乡村发展

受限，在现有制度内无法实现自身发展诉

求，补偿又不到位，必然寻求制度外的方

式发展，如违法用地、违章建筑、违章排

污等，最终将导致禁限建区管控制度的失

效。

2 土地开发权转移制度产生、应用与发展

2.1 开发权转移制度的产生

土 地 开发 权 转 移（Transfer of 

Development Rights，TDR），是一项调和

土地开发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土地政策 [6]，

是指土地所有者将发展权的一部分或全部

通过市场机制转让或出卖给他人，权利受

让区获得更高的开发强度，出让区受到严

格的开发控制 [7]。该制度最早诞生于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美国，而后应用到西欧

发达国家。自20 世纪 90 年代起，我国学

者在理论上做了大量的研究。目前国内学

界将土地开发权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狭

义的土地开发权，主张的是将农用地转变

为建设用地并进行土地开发使用的权利；

广义的土地开发权，则指土地利用和再开

发的用途转变及利用强度提高而获利的权

利 [8]。本文对土地开发权的理解偏向于狭

义。

TDR 制度的出现与其时代难题密切

图1 2007年广州禁限建区内建设用地构成图（GBJ 137-90分类标准）

资料来源：广州市生态用地专项控制性规划。

图2 美国开发权转移制度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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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为控制土地开发导致的环境危机、

提高生态环境品质、保障城市的公共利

益，政府通过用地规划对土地开发进行管

制。但土地开发管制往往带来业主利益损

失，导致其采取各种合法与非法的对策以

规避管制，土地利用管制显然效果不佳。

政府曾通过公共财政对业主进行补贴，但

面对庞大的需保护的土地，公共财政不堪

重负。TDR 创新性在于通过引入市场机制

有效借用市场资金，实现对保护区土地业

主的公平补偿。政府赋予保护区土地开发

权（以允许建设的房屋数量、建筑面积衡

量），同时允许开发区内开发商以超过基准

开发密度限制进行建设，前提是从保护区

业主手中购买相应数目开发权，当开发强

度增加带来的利益多于购买发展权的成本，

开发商显然愿意购买，保护区业主由此获

得补偿。TDR 制度能把开发引导到更适宜

地区，让农业用地或生态敏感用地得到

保护，在给予开发商额外开发权利的同时，

让其承担起更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带来的社

会成本，给予保护者更公平的补偿，消除

土地管制带来的不公平，解决土地开发与

生态保护外部性的问题。

2.2 开发权转移制度在我国的实践

我国开发权转移的实践萌芽于20 世

纪 90 年代的东南沿海地区，是在建设用

地指标的计划分配模式下，地方政府围绕

土地指标博弈的产物。由于我国土地指标

分配坚持“发展权利基本公平”，遵循“量”

分配的平均原则，忽视了土地资源禀赋和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工业化、城市

化先行地区用地供给紧缺，而欠发达地

区指标剩余过多 [9]。为解决指标供需矛盾，

出现了区域内土地开发权转移的政策尝试。

结合各地实践，最为主要的类型模式为“土

地置换”①、“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②及

“基本农田易地代保”③。目前各地方政府

积极以“新农村建设”及“村改居”名义

推动农民集中居住及乡村土地复垦，是开

发权转移制度在我国最为广泛、典型的应

用。通过缩减乡村集体建设用地，在城乡

建设用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得

以掌握额外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并连同

国有土地一并出让，由此政府获得所有的

土地溢价，同时开发商获得额外的开发权利。

2.3 开发权转移制度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与国外相比，我国开发权转移实践呈

现出以下弊端：生态保护属性不突出，其

实施目的更多在于获得额外的城市建设用

地指标，而并非像国外那样对生态、历史

资源及开放空间的保护；地方行政力量主

导，无法对土地开发权价值进行合理评估，

地方政府为减少开发成本和吸引投资，往

往压低开发权转移的补偿。面对乡村集中

后生产生活不便与成本提高，现实中的“土

地置换”及“增减挂钩”往往伴随着强制

搬迁，引发农民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关系

的持续紧张，农民上访和相关群体性事件

因而层出不穷 [6]。

因此，发展权转移这一制度工具，未

来应该更广泛地应用于禁建、限建区管控

中，着重于生态环境保护及历史资源保护，

协调开发与保护关系；引入市场机制，以

供需关系衡量开发权的价格，政府转型

为市场监管者及维护者的角色，实现政府、

开发商与乡村的“共赢”。

3 开发权转移在禁限建区管控实施中的应

用探索

3.1 我国土地制度背景下的集体土地开发

权

在禁限建区管控中引入TDR 制度，首

先需基于我国土地制度，明确集体土地拥

有的开发权。为防止农地随意转为建设用

地，《土地管理法》中确立了最为严格的土

表1 中美两国开发权转移制度应用对比

对比内容 美国      中国

土地产权 私有      集体所有

对象 耕地、林地、野生动物栖息地、水源地、历史遗址等  耕地、乡村建设用地

目的 环境保护、生态保育、文脉延续等    获得额外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

手段 市场化交易      行政力量主导和市场推动

效果 以市场原则进行交易，保障开发商与业主“双赢”，有效保护 地方获得宝贵的用地指标满足发展需求，但行政力量主导，易导

 自然生态环境     致农民土地权益受损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图3 我国开发权转移制度应用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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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限制农地转用。虽

然我国乡村土地为集体所有，但用途管制

及土地征用制度使得农用地无法通过征

地以外的方式转变为建设用地，实质上集

体土地的开发权归政府而非村集体。因

此，禁限建区内明确拥有开发权的土地为

已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基础设施用地、

乡镇企业用地等）及待建的集体建设用地，

这类用地是政府通过土地规划及行政审

批赋予其开发权利，称为“存量土地开发

权”。另一方面，依据我国土地管理相关

法律法规，出于农民住宅、乡镇企业、乡

镇公共设施等建设需要，可申请农用地转

为集体建设用地，这是对乡村发展权益的

肯定。这种权利需要经过行政许可方能实

现，受年度用地计划限制且只针对土地利

用规划中容许的建设用地范围，在这里将

其称为“潜在土地开发权”。如果用地一旦

划进城市禁限建区，区内的集体建设用地

增长、乡镇企业发展受到严格规制，这种“潜

在土地发展权”将受到一定程度剥夺。“存

量土地开发权”与“潜在土地开发权”构

成了禁限建区内集体土地开发的双重权益。

3.2 土地开发权转移在管控中应用

3.2.1 总体制度构思

由于禁限建区禁止和限制建设的属

性，乡村土地的管控必须满足以下两个要

求：（1）优化存量土地利用结构，减缓生

态压力，其方式包括对禁限建要求较高地

区的村庄进行搬迁撤并，对外部性较强的

设施进行整治，对土地进行整理及复垦复

绿等；（2）严控增量，严格控制禁限建区

内土地非农化建设行为。

现有增减挂钩制度背景下，城市增长

对于建设用地指标有着强烈的需求。引

入开发权转移制度，实现乡村存量土地优

化，原建设用地通过复垦转变为农业、生

态用途，腾出“存量土地开发权”（即建设

用地指标），出让指标以获得货币回报。有

效的交易机制是该制度实施的关键，可

建立不同主体出让或购买发展权的交易平

台——开发权转移市场，借鉴国有土地出

让经验，以“招、拍、挂”的形式，进行

土地开发权指标的出让。有建设需求的开

发商通过竞价，以价高者得的原则获得开

发权指标，完成国有土地出让手续后，在

地方政府划定的适建区域内进行建设，该

部分不纳入城市建设用地年度计划。相类

似的交易平台已在重庆“地票”模式④中

有所体现，实践证明，开发权的市场交易

能有效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10]。指标出

让获得的收入在乡村与城市政府间进行合

理分配，让乡村获得合理溢价，分享发展

的成果。亦可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土地整理

复垦及新农村建设，指标收益也可在农民、

村集体、政府、投资者间合理分配。这个

过程中，禁限建区内乡村建设用地进行整

理或撤并，充分保障禁限建区的生态功能，

体现精明保护的理念；城市获得宝贵的建

设用地指标，在适宜的区域进行建设，体

现精明增长；乡村出让土地开发权获得公

平补偿，体现城乡公平。

另一方面由于严控建设用地增量 , 禁

限建区内非建设用地需长久维持为农业及

生态用途，乡村申请新增非农用地的权利

受阻，“潜在土地开发权”受损。该类地

区乡村因为提供生态保护的公共产品，而

牺牲发展的机会，应该得到生态补偿。但

该补偿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须进行公

共财政补偿，体现社会公平。其额度可根

据近年集体建设用地增长情况及土地指标

的市场价值进行综合衡量。 

3.2.2 禁建区管控

禁建区指存在非常严格的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遗产保护、工程经济与安全及

敏感设施影响等城市建设的限制性条件，

是各类法律、法规、规章、相关标准与规

范等明确要求禁止进行城乡建设的地区。

一般情况下，为避让风险，保障生态与城

乡安全，现有村庄宜迁出禁建区，在一定

行政区划范围内的村庄进行归并或在城

市边缘社区中给予安置。实操时应对禁建

区内乡村现有建设用地面积进行统计，扣

除迁移后新居民点建设及集体经济产业用

地后，剩余指标进入开发权交易市场。该

部分指标收入用于进行土地复垦、乡村住

区建设、社会保障及集体经济发展。另外，

公共财政应对潜在开发权进行适度补偿。

原建设用地复垦复绿并长久保持农业生态

用途，产权仍归原村集体所有，由此禁建

区获得大片完整的农业及生态用地，有利

于推动规模化的现代大农场发展，为原村

民提供就业并促进农业增收。

3.2.3 限建区管控

限建区指存在较为严格的自然资源、

生态环境、遗产保护、工程经济与安全及

敏感设施影响等城市建设的限制性条件，

图4 开发权转移制度在禁限建区管控中应用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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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乡建设的用地规模、用地类型、建

设强度及有关城乡建设行为方面提出限制

的地区。对限建区的管控要求兼顾乡村建

设的合理诉求，现有乡村以保留改造为主，

允许适度公益性和符合规划的建设项目开

发。已有的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的乡村建

设项目则应迁出。

在对限建区内乡村进行土地整理时，

应对空心村、环境影响较大的乡镇企业进

行整治改造，腾出的建设用地一部分用于

乡村公共设施、环境友好的乡村产业建设，

剩余部分进行复垦复绿，把建设用地指标

投入开发权市场进行流转，“招、拍、挂”

获得的收入用于补偿村集体与村民，保持

限制建设区内建设用地总量的大体稳定或

适度减少，兼顾乡村的良性发展。对于处

于限建要求高、生态敏感地区的村庄，须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长，应以公共财政补

偿其“潜在土地开发权”，并考虑在远期

整体搬迁。

4 结语

在我国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背景下，针对利益平衡机制的缺乏导致

禁限建区保护动力缺失、管控失效的困境，

把日趋成熟的开发权转移制度引入到土地

市场中，具有可操作性。TDR 制度的引入

能充分地体现乡村土地发展权的真实价值，

切实保障乡村的土地权益，兼顾自下而上

的发展诉求与自上而下的管制要求；开发

商为额外开发的外部性付费，乡村提供公

共物品接受补贴，体现公平发展价值取向；

禁限建区土地开发权转移到城市适建地区，

精明保护与精明增长相得益彰。

本文基于管控实施的现实需要，对

开发权转移制度应用进行初步探讨，然而

在不同类型禁限建区，如危险地质管制区、

水源保护管制区等，对建设行为的管制要

求有所不同；禁限建等级不同的地区，管

制要求亦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差别化的制

度设计需进一步深化研究，此外补偿额度

确定及补偿分配机制的探索对制度实操性

也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①土地置换制度最早试验于浙江省，地方政府

通过乡村土地整理复垦增加耕地，根据耕地数

量获得额外的“待建设用地指标”，地方政府

在规划建设留用地之外农用地划定“待置换建

设用地”。开发商向政府购买“待建设用地指标”

并对“待置换建设用地”进行开发。这个过程中，

被整理复垦土地的开发权以额外建设指标的形

式，转移到“待置换建设用地”上，使其获得

开发许可。

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与土地置换制度一

脉相承，地方政府通过复垦农村建设用地而获

得相应的计划外的建设用地指标。通过乡村建

设用地的减少、城市建设用地量增加，实现城

乡建设用地总量不变。这个过程中拆旧地块的

开发权转移到建新地块上。城乡用地挂钩让城

市获得宝贵的建设指标，补偿成本较低，随着

该制度大范围施行，各地政府积极以“新农村

建设”、“村改居”等名义，推动农村宅基地拆

迁及农民居住集中化进行。

③基本农田易地代保是指甲地政府委托乙地

政府在其辖区内划定额外的基本农田进行保护，

甲地给予乙地补偿后获得计划外的建设用地指

标。与土地置换、用地挂钩不同的是，这里被

代保农田原本并非建设用地，其转移的是“潜

在发展权”，即乙地转变为基本农田后，其丧失

了转变为建设用地的权利。原为甲地基本农田

的“待置换建设用地”获得发展权，得以进行

开发建设。

④重庆“地票”模式指在城乡用地挂钩的背景下，

通过集体建设用地复垦指标置换城市建设用地

指标，建立农村土地交易所，公开竞价购买“地

票”，用以抵充等量增加的城市建设用地。地

票带来的收益在农民家庭及农村集体间合理分

配。对地票制度的实践效果进行分析，集体土

地享有不同程度的增值，带来的资金对促进农

村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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